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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1990年7月，其父母经法院调解离婚后，李某一直随

其父生活。1995年11月经法院调解，从当年的12月起，李某

的母亲每月支付给李某抚养费人民币200元，由其父领取

。1999年9月李某升入某高中学习，李父为其支付了入学赞助

费10000元及每学期的学杂费、住宿费，每月支付给其至

少230元生活费（包括李母每月支付的200元）。2003年 1月双

方发生矛盾，李某以其父未尽到抚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诉

称，自入高中学习后，父亲将其撵出，吃住均在学校，假期

也只能在亲戚家居住，其父应从1999年9月起每月支付给其抚

育费600元，故至今已拖欠18000元，，要求法院判令其父支

付拖欠的18000元抚育费。 一审法院以其父已尽到了抚养义务

和其已满18周岁，身体健康又无故不到校学习，已丧失了向

父母索要抚育费的基件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李某不

服一审判决，以一审诉请之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

为，父母对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

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

成年子女，负有抚养义务。李父与李某系抚养与被抚养的法

律关系，双方并非债权债务关系，目前无证据证明李父不履

行法定抚养义务，且在李父母离异后，李某随李父生活期间

，李父根据其收入的实际情况支付了李某的学习及生活费用

。一、二审期间，由于李某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父拒绝履

行抚养义务，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离异子女向抚养一

方而非向未抚养一方追索抚育费的案件，故其较为罕见。当

然，我们可以从案情中得出，由于李某未提供确凿的证据，

李父也确实尽到了责任，故两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同时，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也产生了以下几个问题，现提

出并试予以探讨。 抚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但若

父母未尽到抚养义务，子女通过其他途径生活、受教育长大

成人后，是否存在向父母追索抚育费的权利呢？ 一般来说，

被抚养的权利是一种特殊的人身权利，它与合同中协议一方

的权利是不同的，并非一种有对价的承诺，也并非是人人在

任意时间都可以享有的，它仅限于未成年的子女和没有独立

生活能力的子女等。如果子女已获得独立生活能力，那么其

被抚养的权利自然也随之消失。这时没有被父母抚养的子女

如果向父母追索抚养费，就会由于其债权的不能成立而无法

得到支持。但是，如果子女在未独立生活期间为了自己的正

常生活或学习而产生了债务，我们认为子女是可以要求由父

母来代为偿还的，或者债权人也可要求由其父母来代为偿还

。 二、如何才算是尽到了抚养的义务？如在本案调查中，李

某反映从其升入高中起，其父除了每月给其230元以外，其余

皆不闻不问，且不准其在家居住，致使李某只能在学校或亲

戚家住宿。如果该事实成立，李父算不算尽到了抚养义务呢

？换一种情形，如果父母或父母一方保障了子女的生活、受

教育的权利，但在精神上却无法给予正常的父母之情，这又

是否算尽到了抚养的责任和义务呢？其间认定的复杂性导致

法律一时无法作出详细的规定。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的国

情下，只要父母给予子女正常的物质生活保障和教育的权利



，只要没有造成虐待，我们都可以暂时认为，父母已经尽到

了抚养义务。 最后，笔者认为，为了保证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及合法权益，在政府和社会群体应给以此更大关注的同时，

立法部门和司法机关也应加大在此方面的工作力度，做到有

法可依 ，有法必依，让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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